关于2025年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说明

一、地方政府性债务有关情况

（一）政府债务情况。截至2025年末，全市法定债务余额为736.92亿元。从资金来源看，地方政府债券736.44亿元，占99.9%；应付未付款项0.48亿元，占0.1%。从资金投向看，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农林水利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产业园区基础设施、教育、交通、社会事业、卫生健康等项目，较好地保证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，推动了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。

（二）还本付息情况。2025年情况，全市全年共还本付息81.96亿元，其中本金60.63亿元，利息21.33亿元。2026年情况，全市全年需还本付息132.1亿元，其中：本金110.97亿元、利息21.13亿元。

（三）政府债券发行情况。2025年，我市共收到自治区转贷债券138.18亿元，从债券类型看，一般债券74.39亿元，占53.8%；专项债券63.79亿元，占46.2%。从债券性质看，新增政府债券41.72亿元，占30.2%；再融资债券96.46亿元，占69.8%。

（四）市本级（含开发区和口岸）政府性债务情况。截至2025年末，市本级政府法定债务余额156.02亿元，占全市的21.2%。从资金使用方向上看，主要用于市政建设、教育、医疗、农林水利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项目。2025年，市本级共使用自治区转贷债券33.69亿元，从债券性质看，新增政府债券5.98亿元，占17.8%；再融资债券27.71亿元，占82.2%。

      二、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工作具体措施

（一）健全完善债务管理制度。严格贯彻执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》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债券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立足市级财政职能，进一步细化我市政府债务限额管理、预算管理、发行管理、偿还管理、绩效评价等配套政策措施，明确市、县（区）两级财政部门债务管理权责边界，推动形成覆盖债务“借、用、管、还”全生命周期的制度闭环。

（二）规范市级预算管理与限额管控。严格落实全口径预算管理要求，将全市政府债务全额纳入预算管理，严格区分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，实行分类预算、分别管理、专款专用，严禁将债务资金违规用于非公益性领域、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。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、重点项目建设需求和各县（区）债务风险等级，合理分配市、县（区）债务限额，优先向项目准备充分、投资效率高、债务风险低的地区和民生保障、基础设施补短板等重点领域倾斜。

三、下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工作重点

严格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“十五五”时期拟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的通知》要求，加强与发改部门协同配合，围绕全市产业升级、民生改善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，精准谋划储备“十五五”时期专项债券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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